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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 
 

梅市经信函〔2017〕386 号 
      

 

关于组织开展梅州市第一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
工作的通知 

 

梅州高新区、蕉华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主管部

门，市属有关企业： 

 

根据《梅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》，现组织开展第

一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范围： 

第一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范围为制造业。 

二、申报条件： 

（一）企业在梅州境内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已建

立企业技术中心，并正常运作一年以上。 

（二）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，在行业内具有

显著的竞争优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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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企业技术中心组织体系健全，运作管理规范，发展规

划和发展目标明确，与高校或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渠道。 

（四）具有较完善的研究、开发、试验条件，有较强的技术

创新能力和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

术、知名品牌，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。 

（五）拥有技术水平高、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，以及

一定规模的技术人才队伍，在行业内具有较强的创新人才优势。 

（六）企业两年内（指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当年申请截止日期

起向前推算两年）未发生下列情况：1.因偷税、骗取出口退税等

税收违法行为受到行政、刑事处理。2.涉嫌税收违法已被税务部

门立案审查。3.走私及其他严重违反进出口监管规定的行为。 

（七）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占产品销

售收入的比重（按行业系数折算后）、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

数、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等 4项指标不低于限定性指标的最低

标准（见附件 1、2）。 

三、申报材料： 

1．梅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（请按附件 3 的提纲

编写）； 

2．梅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（见附件 4，指标解释

和填报说明见附件 6）； 

3．附件 5所列的附件及证明材料； 

四、报送要求： 

企业申报材料一式五份（电子版一份）请于 11 月 16 日前报

所在地经信主管部门或市级园区（市属企业直接报市经济和信息

化局）。各地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园区会同当地财政、税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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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门对材料审查后于 11 月 22 日前报送我局（技术与质量科）。 

 

 

附件：1. 限定性指标的最低标准 

       2. 行业系数 

3. 梅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(编写提纲) 

4. 梅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

5. 需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 

6. 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 

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梅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

2017 年 10 月 18 日 

 

 

（联系人：王利华，联系电话：2251361，邮箱：mzscxk@163.com）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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